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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公路路基路面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建设试点的通知

交办科技函〔2021〕21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中央管理的交通运
输企业：

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推动构建符
合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交通基础设施设计建造养护理论体系，服务交通运输高质量发
展，根据“十四五”交通运输相关规划部署，交通运输部决定启动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
能科学观测网建设。现就组织开展公路路基路面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以下称观测网）
建设试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针对我国公路建设、运维特点，聚焦公路路基路面长期性能科学观测与研究，充分
利用现有工作基础、数据资源和观测点及数据中心软硬件条件，分批次遴选符合观测网
建设要求的观测点资源，根据任务书明确的任务与责任，按照统一标准开展条件建设与
升级、数据采集与汇交、科学分析与研究，为最终建成点面结合、多级架构的观测网积
累经验，加快构建我国自主的公路设计建造养护理论体系。

二、试点组织

（一）试点观测点征集。

观测点是观测网的基础单元，其试点建设是观测网建设的重要基础。优先支持具备
开展长期性能观测条件并已开展相关工作的观测点开展试点。试点观测点须由依托工程
的业主单位牵头申报，鼓励业主单位会同有关科研院所、高校等联合申报。申报单位应
在认真梳理相关工作和条件基础上，按照《公路路基路面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试点建设
指南》（见附件1，以下称《建设指南》）要求，明确试点观测点选址、现有基础、建
设内容、工作计划、预期成效及保障措施，并编制《公路路基路面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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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建设申报书》（格式见附件2，以下称《申报书》）。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中央管理的交通运输企业（以下称推荐单位）负责对申报单位报送的《申报书》进行审
核确认，择优向部推荐。

（二）试点观测点确定。

部根据各地各单位推荐情况，组织开展专家论证及现场评估，综合考虑相关观测点
基础条件及与观测网建设要求匹配度、申报单位能力和保障措施、推荐单位是否提供相
关支持等因素，择优确定试点观测点，向行业发布并授予铭牌。部将与相关观测点所在
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牵头申报单位签署任务书，明确工作任务和各方责任。

（三）试点观测点建设。

观测点试点建设周期为三年，第一年主要开展观测点软硬件条件建设与升级；第
二、第三年为试运行阶段，主要任务是依据《建设指南》开展数据采集、汇交、分析、
共享等。观测点获批后，牵头单位应会同相关技术支撑单位，根据任务书明确的任务和
安排，严格按照《建设指南》，科学有序开展试点建设和观测工作，并适时自行或配合
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推荐单位要加强对试点建设的跟踪指导，落实相应支持保障措
施，及时协调解决试点中遇到的问题。

（四）试点工作评估。

部依据任务书明确的试点建设任务和工作节点，每年对各地各单位试点建设情况组
织开展评估。第一年主要评估基础条件建设情况，第二、第三年主要评估试运行情况。
按计划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并有序开展长期性能观测与研究的，部将在交通运输行业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认定、科技领军人才评选、国家科研项目推荐等工作中予以优先
支持。未完成试点建设任务的，须限期整改；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的，取消试点并收回
铭牌。

三、有关要求

试点观测点牵头单位和推荐单位要深刻认识观测网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充分利
用现有基础和优势资源，积极参与观测网试点建设工作。试点观测点建设运行所需经费
主要由试点单位自行解决，推荐单位积极提供配套支持，部将多渠道争取国家科技资源
给予支持。观测点牵头单位须于每年11月30日前将年度工作报告（主要包括观测点建
设、数据采集与汇交等情况）报部。部将会同各推荐单位、各试点建设单位，共同推动
建立健全观测网建设运行工作机制和标准体系；同时，将推动观测网建设运行与重大工
程建设、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干线公路养护管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工作有机衔
接，形成工作合力。

四、试点建设申报

各推荐单位应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积极组织相关单位参与观测网建设试点。
各推荐单位可推荐不超过3个试点观测点，每个试点观测点均应单独填写《申报书》。
各推荐单位请于2022年2月28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申报书》（纸质材料双面打印，装订
成册一式三份）寄送至指定地址，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不予受理。

联 系 人 ： 交 通 运 输 部 科 技 司  吴 振 东 、 邢 凡 胜 ， 电 话 ： 010-65292817 、
65292816；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吴将丰，电话：13126994409。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西土城路8号，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邮编：100088。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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